《包头市农牧局关于推进农牧业

设施所有权登记赋能的工作方案》政策解读

编制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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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“推广畜禽活体、农业设施等抵押融资贷款”，为农村牧区金融创新指明方向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支持设施农业、设施畜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24〕4号）进一步要求规范设施农业管理，强化金融支持。为落实上级部署，结合我市现代设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渠道单一、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，亟需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融资瓶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主要内容
《方案》分总体要求、主要任务、登记范围、工作内容和保障措施五部分内容：

总体要求部分：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核心任务是健全设施农业抵押融资机制、拓宽融资渠道，坚持问题导向、试点先行、风险可控原则，提供制度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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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任务与登记范围部分：明确先行开展权属清晰主体确权颁证试点，建统一登记制度及“登记—评估—授信—放贷—处置”平台；明确登记对象为合规农业生产设施，排除“大棚房”等违法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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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内容部分：明确由旗县区农牧部门牵头，联合乡镇、金融机构摸清设施底数与融资需求，夯实工作基础。设置“申请—初验—乡镇审核公示—复审发证”四级审核机制，严格把关权属合法性、用地合规性。规范抵押登记申请、价值评估（协商或委托专业机构）、贷款发放及注销流程，明确借贷双方权利义务。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政务与金融数据，推动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。
保障措施部分：强化部门协同与地方责任；宣传培训引导参与；建立变更、处置等制度防控风险，保障双方权益。
政策解读来源：包头市农牧局

联系方式：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科

联系电话：0472-5256042

图1：新型农业设施玻璃温室





图2：农业设施经营权登记证封面（样图）





图3：新型装配式日光温室








